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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陳子泳

電話：03-3322101#7572

傳真：03-3310610

電子信箱：06102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立楊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0200024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00241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得否透過網路買賣物品

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2年1月10日臺教人（二）字第102000332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教育部87年6月7日台（87）高（二）字第87063773號函

規定：「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私立學校專

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。但投資為股份有限

公司之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執行業務之

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

本總額百分之10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

三、公立學校教師於網路上買賣倘具有規度謀作之性質（如藉

架設網站買賣物品以獲取利益之營利目的），尚難謂非教

育部前開87年6月7日函所稱「經營商業」之範疇，教師應

不得為之；惟，教師如僅係將自己使用過之物品，或買來

尚未使用就因不適用，或他人贈送認為不實用之物品透過

網路出售，因未具規度謀作及以營利為目的之性質，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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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教育部上開87年6月7日函之規定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原函1份，並請依說明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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